韦斯敏斯德信条 (WCF)
31 论总会和会议
一、为了教会更好的治理和进一步的造就，应当有通常称为总会或会议的聚会。各地方教会的监督和其他治理者，凭借他们的职分，以及基督为造就而非败坏所赐给他们的权柄，应当在他们认为对教会有益的时候，指定并召开这样的聚会。
二、总会和会议的职责是，以服事的态度去解决信仰的争端和良心的案件；为了更好地安排对神的公共崇拜和教会的治理，制定规则和指示；受理有关管理不善的投诉，并以权威作出裁决。这些命令和决定，如果符合神的话语，就当以敬畏和顺服的心接受，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与神的话语一致，而且是因为那制定它们的权柄是神在祂的话语中所设立的定例。
三、自使徒时代以来，所有的总会或会议，无论是大公的还是地方的，都可能犯错，而且许多已经犯错。因此，它们不应被当作信仰或实践的准则，而应用作两者的辅助。
四、总会和会议不应处理或决定任何非教会事务，亦不可干涉有关国家的民事事务，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作为谦卑的请愿；或者为了满足良心，应民事长官的要求作为建议。

（以下为 R.C. 史普羅的注释）
1. 为了教会更好的治理和进一步的造就，应当有通常称为总会或会议的聚会。各地方教会的监督和其他治理者，凭借他们的职分，以及基督为造就而非败坏所赐给他们的权柄，应当在他们认为对教会有益的时候，指定并召开这样的聚会。
教会不应孤立存在或彼此无关。地方会众应参与更广泛教会中的其他会众。在新约中，我们看到例如使徒行传 15 章的耶路撒冷会议。使徒团体的代表会面处理与所有教会有关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保罗如何呼吁耶路撒冷以外的教会为耶路撒冷的圣徒奉献。早期教会之间存在互动和相互关联。在教会历史中，发展了不同形式的治理，每一种都诉诸新约作为其结构的基础。
在主教制（episcopal）治理形式中，主教统治教会。主教统治一个地理区域的教会，通常称为教区。在教区内，可能有五十个地方教会，由个别神父领导。可能有一个由地方教会治理的长老会，但在地方教会之上是主教。主教定期会面决定影响整个教会的政策。
有明确的历史证据表明，在一世纪结束之前，主教制治理形式在许多地方生效。在士每拿有主教，在罗马有主教，在以弗所也有主教。逐渐地，某些主教高于其他主教的想法发展起来，最终罗马主教成为西方教会的最高教皇。
当需要解决广泛关注的问题时，主教和其他代表在大公（教会范围的）会议和地区会议（synods）中会面。早期教会伟大大公会议的决定已被教会的大多数分支接受和采纳。三位一体公式是在 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上确立的。影响主餐教义的基督论公式是在 451 年的迦克墩会议上制定的。罗马天主教会也有自己的会议，特别是十六世纪的特伦特会议。这次会议被召集是为了回应新教改革者，他们的独特观点被谴责为异端。下一个伟大的会议是 1869–70 年的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它定义了教皇无误论的教义。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举行，以应对现代世界。
除了主教制教会治理外，还有一种代议制教会治理形式，通常称为长老制（presbyterian）。牧师和长老在区域会议中会面，称为区会（presbyteries）或 classes（在荷兰传统中），然后这些团体的代表在总会或大会中会面。区会或 classis 拥有主教制系统中主教处理的许多责任。教会和司法权柄归属于地方教会领袖（堂会或长老会），受更高级代表机构的审查。
另一种教会治理类型称为公理制（congregational）形式。在这个系统中，所有权柄归属于地方会众。许多公理制或独立教会属于松散的联盟，使它们与类似教会有联系关系。它们定期在集会或大会中会面，分享想法和政策，并发表对特定会众没有约束力的公开声明。但许多其他独立教会没有这样的联系。在独立教会中，权柄通常归属于牧师或董事会。在许多公理制教会中，会众会议是最高法庭。
《韦斯敏斯德信条》赞成长老制治理形式。长老制起源于苏格兰，在某种程度上也源于瑞士宗教改革。大多数发展这种教会治理形式的人认为这是在新约中确立的。
2. 总会和会议的职责是，以服事的态度去解决信仰的争端和良心的案件；为了更好地安排对神的公共崇拜和教会的治理，制定规则和指示；受理有关管理不善的投诉，并以权威作出裁决。这些命令和决定，如果符合神的话语，就当以敬畏和顺服的心接受，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与神的话语一致，而且是因为那制定它们的权柄是神在祂的话语中所设立的定例。
《韦斯敏斯德信条》肯定，当在地方教会层面就教义、行为或纪律事项做出决定时，有一个上诉法院。如果一个人在民事领域被定罪，他有权向更高级法院上诉。同样，地方会众做出的决定可以上诉到更高级法院（区会），然后到最高法院（总会）。直接卷入争端的人往往变得非常主观，因此有一个更高级法院对此作出裁决是有帮助的。
总会和会议的职责是，以服事的态度去解决信仰的争端。 国家拥有的政治权力与教会拥有的权柄是有区别的。教会的权柄是服事性的（ministerial），它处理信仰的争端，即教义事项、良心案件和对神的公共崇拜。教会不佩剑也不建立常备军。那些是神给民事长官的责任。信仰领域是教会的事，这是一个服事性的事。在信仰问题上，基督徒不应去民事长官那里宣泄彼此的不满。许多基督徒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任何事去民事长官那里。这可能言过其实了。但当然，在与弟兄的神学争端中，我们不去找治安官或民事长官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同样，我们也不希望民事长官干涉信仰问题。
对神的公共崇拜的安排是并且应该是在教会控制之下。有人必须安排崇拜进行的方式。
神该如何被崇拜不是个人偏好问题，正如我们从旧约中所知。很少有事情比人们以违背祂指示的方式崇拜祂更能激起神的忿怒。纵观以色列的历史，存在混合主义的问题。在神确立了祂该如何被崇拜之后，百姓、神职人员、祭司和假先知从他们的异教邻居那里借用了元素。他们将那些异教或世俗元素纳入对神的崇拜中，激起了祂对国家的审判。
这并没有随着旧约或新约停止。我们可以在整个历史中找到例子，用已故詹姆斯·M·博伊斯（James M. Boice）的话说，教会“正在用世界的方式做主的工作”。在世俗文化中有效的东西在神的家里可能是不合法的。
3. 自使徒时代以来，所有的总会或会议，无论是大公的还是地方的，都可能犯错，而且许多已经犯错。因此，它们不应被当作信仰或实践的准则，而应用作两者的辅助。
源于宗教改革的一个原则，称为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要求我们的良心唯独受神的话语约束。路德被证明与各种会议和教皇声明做出的决定不一致，他说：“我的良心被神的话语俘虏。除非你能用圣经向我展示我哪里错了，否则我不能撤回。”
虽然教会会议不是无谬的，但它们可以是有帮助的。迦克墩会议帮助我们要以忠于圣经的方式理解基督论，因此整个教会在历史上一直重视它的工作。如果迦克墩的教会教父错了，我们要必须能够从圣经证明他们是如何错的。那是唯独圣经的要点。
根据第 3 节，总会和会议不应被当作信仰或实践的准则，而应用作两者的辅助。当牧师从一段经文讲道时，他们会查阅注释书和教会的历史智慧。神赋予了教会伟大的教师以巨大的洞察力。为了勤奋研读圣经，牧师必须不仅从我们自己的二十一世纪视角，而且从过去的视角来审视它们。正如C.S. 路易斯曾经说过的，“让时代的风吹过你的头脑是有帮助的，免得你犯了将当代文化包袱带入文本的罪。”
例如，考虑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2:11–12 是否允许按立女性的问题。在 1960 年之前的教会历史上，可能没有一位注释家采取这一立场，认为这段经文仅适用于当地。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几个世纪以来对这段经文的单一解释是永久男性沙文主义的表现。有些人可能认为直到妇女解放走到前台，这个重复了两千年的错误才最终被揭露。这是可能的，但极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世纪、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教会领袖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看看历代教会如何理解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不想仅仅依赖传统，但我们要想得到传统的帮助。今天有人提出一个推翻两千年教会历史的见解是极不可能的。我们使用过去的总会、会议和公会议作为理解神真理的辅助。
4. 总会和会议不应处理或决定任何非教会事务，亦不可干涉有关国家的民事事务，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作为谦卑的请愿；或者为了满足良心，应民事长官的要求作为建议。
这个声明限制了教会会议的范围为教会事务。教会不应篡夺神给民事长官的权柄。然而，在长老会圈子里存在辩论，教会是否有权利或责任就民事问题发言。例如，教会是否应该对美国殖民者是否应该反抗英国发表任何意见？
美国的教会在法律上作为免税组织不被允许宣讲政治。这是令人愤慨的，因为在旧约和新约中，神的子民被呼召从事先知性的批评。当亚哈没收拿伯的葡萄园时，他滥用了作为国王的权力，神的先知责备了他。希律的婚姻违背了神的律法，施洗约翰因批评国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民事政府支持按需堕胎时，教会有责任——不仅作为个人，而且在会议中——大声疾呼反对那些误判正义的行为以及教会未能成为神所呼召样式的失败。
当教会大声疾呼时，人们说基督徒试图接管政府并将他们的观点强加给他人。但我们不是在呼吁国家成为教会。我们是在呼吁国家成为国家。我们是在提醒国家它最初为什么被创造以及它在神之下的责任是什么。国家是由神设立的，其首要任务是维持、保护和维持人类生命。德国教会通过《巴门宣言》大声疾呼反对希特勒。
在改革宗社区内部，关于如何应用第 4 节存在分歧。这是意味着教会除了在教会事务上永远不应该说任何话，还是教会负责成为国家的良心？ 教会应该是良心，而不是政府。

